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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的股票种类、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1、股票种类：境内上市外资股 B 股 

2、股票简称：*ST 大化 B   

3、股票代码：900951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5 月 12 日- 6 月 8 日，公司股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 元）。上述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条、第 14.3.8 条和第 14.3.16条的规定，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审核，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20 条、第 14.3.21 条和第 

14.3.25条等规定，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本决定之日后的 5个交易日届满的下

一个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并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个交易

日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及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27条、第 14.3.28条等规定，

公司会在股票被终止上市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的 45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 

 

三、终止上市后股票登记、转让、管理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公

司将尽快聘请股份转让服务机构，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

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四、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1、联 系 人：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金西路 10 号 

3、联系电话：0411-86893436 

4、联系传真：0411-86892054 

 

五、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相关安排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后的 5 个交易

日届满的下一个交易日（2020年 7月 10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关

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相关安排详见公司同日刊登的《大化集团大连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3）。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个交易日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日 

 


